关于《新余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补充工伤保险是工伤保险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的具体举措和重要任务。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关精神，按照人社部、省人社厅对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建设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完善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赣府发〔2022〕19号）及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要求，我局依据法律法规和现行社会保险等政策，借鉴南昌、赣州、吉安、抚州的经验做法，起草了《新余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送审稿），在推动已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和参保困难的特定群体参加补充工伤保险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二、起草过程

（一）充分调查研判。

1.深入调研需求。今年年初以来，我局组织人员深入企业、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了解用人单位对职业伤害保障、补充工伤保险的需求，以切实做到符合实际需要贯彻实施。

2.学习借鉴经验。广泛了解本省及外地做法，学习研究各地试点经验，对赣州、南昌、吉安、抚州等地试点工作进行了认真考察和深入交流。

3.参照统一模式。根据省厅的指导意见，按照全省统一政策标准及基本做法的要求，结合实际，拟定《新余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
4.全面测算分析。（1）对政策的合理性进行科学测算。遵循“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依据全市近三年工伤保险收支情况，测算确定补充工伤保险收支政策，并通过设立年度动态政策调整机制，保证制度运行可控、发展可持续。（2）对政策的性价比进行利好分析。按全省统一试点政策要求（费率按照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30%、项目按照工程总价0.6‰，各项待遇按照工伤保险基本待遇同项同标准），达到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化解用工风险、提升保障水平的目的，让企业和职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好。
5.广泛征求意见。（1）系统内稳慎形成意见。我局起草《新余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认真听取省厅指导意见，于7月3日召开了全市人社系统社保领域座谈会，广泛征求各县（区）人社部门意见，人社系统在制度推行和政策办法形成上，意见高度一致。（2）企业端广泛征求意见。我局先后组织全市50余家企业，进行座谈面对面征求意见，参与征求意见的企业中，支持开展补充工伤保险的占比达到100%。（3）部门间充分沟通意见。我局充分征求了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25家关等部门意见，吸收采纳市委组织部、市财政意见建议。（4）社会面公开征求意见。8月14日至9月13日，我局将《新余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通过人社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办法》（送审稿）分为总则和参保范围、参保缴费、认定和鉴定、待遇给付与核定、工伤预防和附则等七个部分。

（一）总则。补充工伤保险是工伤保险制度的拓展和延伸，主要目的是构建多层次工伤保险保障体系，解决参保困难群体的职业风险难题，减轻用工单位的经济负担，更好地维护职工工伤保险权益。补充工伤保险由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与国家工伤保险实行合署办公，对接全省统一的工伤保险业务经办系统，实行同步办理。补充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收统支。
（二）参保范围。本市统筹区域内的用人单位、用工主体为职工或雇员参加补充工伤保险，共分2类人员，包括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所有参保人员，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特定人员。其中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特定人员包括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中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超过70周岁）的劳动者，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中的在校实习生、见习人员（不小于16周岁）、自行参加规培及进修人员，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人员及其他在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和各类平台经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其中：根据8月24日省厅在新余召开的全省补充工伤调研座谈会精神增加了自行参加规培及进修人员、组织部提出的“一是大学生基层专干为省内其他地市工作岗位，我市无此岗位名称；二是村（社区）除“两委”干部以外，尚有党建宣传员、文明实践员、乡村振兴信息员、网格员等工作人员，建议将其中的专职工作人员纳入“特定人员”范围。”将第六条第二项修改为“村（社区）党组织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人员及其他在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等”。
（三）参保缴费。补充工伤保险费率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由用人单位按月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参保人员补充工伤保险费以用人单位所属工伤保险行业费率的30%缴纳，工程建设项目参保按工程建筑安装费或工程总造价的0.6‰缴纳。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特定人员保费包含基础保费与叠加保费两部分，其中基础保费费率与所在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行业费率一致，叠加保费费率与所在用人单位补充工伤保险费率一致。
（四）认定和鉴定。明确了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所有参保人员、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特定人员认定、鉴定的标准和程序，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所有参保人员的认定鉴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标准和程序执行，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范围的特定人员的认定鉴定参照执行。
（五）待遇给付和核定。补充工伤保险待遇包含的项目主要分为代偿型、提高型两种，代偿型即代替用人单位承担大部分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本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项目，包括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补助金、停工留薪期护理补助等。可以有效减轻用人单位职工工伤事故发生后的经济负担；提高型即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后，由补充工伤保险进一步提升待遇的项目，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目录外工伤医疗费。通过提高型项目，可以满足用人单位职工工伤事故后医疗自费和自付部分的需求，为职工个人增加了一道兜底保障线，也避免了职工将费用转嫁用人单位承担的风险。补充工伤保险的待遇标准由于需结合补充工伤保险征缴的情况，应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来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办法》（送审稿）里面作了明确，并规定可以动态调整。
（六）工伤预防。明确提取上年度补充工伤保险保费收入不超过3%作为补充工伤保险预防费，参照《江西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由承办机构为主体根据本地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或者特定人员工伤事故特点参与工伤预防。为保证工伤预防项目的实施效果，项目实施过程接受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监督和指导。
（七）附则。一是补充工伤保险补充工伤保险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上级政策和实施情况每一至二年进行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二是明确参保单位、参保人与承办机构发生争议时的处理方式；三是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2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四是本办法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四、保险费率与待遇水平说明

根据全省统一做法，我市补充工伤保险费率确定为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的30%。如某企业为某个职工每月缴工伤保险费10元，则其补充工伤保险费为3元。该职工如果受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为十级，企业需承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个月工资、停工留薪期补助和目录外医疗费用等，通过缴费补充工伤保险，承办机构可替企业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个月、停工留薪期工资补助金0.5个月、目录外医疗费用按比例代偿等各项应由企业承担费用。

五、征求意见情况

本《办法》于7月3日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各县（区）人社局、部分商业保险公司意见；于8月15日至8月16日在分高新——渝水、分宜——仙女湖片区开展2场座谈会，征求各县（区）及辖区内50家重点企业的意见；于8月30日，通过发函书面征求了各县（区）、25家市直相关部门（单位）意见，9月18日再次征求了市财政局意见；于8月14日至9月13日在网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同时通过电子问卷方式征集企业意见；除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提出意见外，未收到其他单位（企业）关于内容的修改意见。
回复电子问卷调查的132家企业中，支持补充工伤保险的有116家，占比87.88%，不支持的6家，占比 4.55%，无所谓的10家，占比7.58%。
